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2009 年 8 月呈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第一条  合同构成 

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险合同”）依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 

本附加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附加险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和其他书面

协议共同构成。 

“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简称“附加学幼意外医疗”。 

第二条  合同成立与生效 

投保人提出保险申请、本公司同意承保，本附加险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 

第三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无论一次或多次遭受意外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诊

疗所支出的医疗费用，本公司依下列约定给付医疗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未从其他途径获得医疗费用补偿或给付，本公司按其每次意外伤害实际发生的、符合

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在扣除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将其余额按本

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医疗保险金。免赔额和医疗费用给付比例在投保时由本公司与投保人协商

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二、若被保险人已从除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获得医疗费用补偿或给付，本公司按其每次意外

伤害实际发生的、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在扣除上述所得的医疗费用补

偿或给付后，按其余额给付医疗保险金，但最高不超过按本条第一款计算所得的金额。 

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本公司所负给付保险金的期限，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起计算，

门诊治疗者以15日为限；住院治疗者至出院之日止，但最长以90日为限。 

本公司所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保险金额为限，对被保险人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

时，本附加险合同终止。 

第四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支出医疗费用和防疫费用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主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所列情形； 

二、被保险人因第三者造成伤害而引起的医疗费用中依法已由他人承担的部分； 

三、被保险人健康护理等非治疗性行为； 

四、被保险人洗牙、洁齿、验光、装配假眼、假牙、假肢或者助听器； 

五、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体检、疗养和康复治疗； 

六、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不予报销的费用； 

七、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获得医疗费用补偿或给付的部分； 

八、被保险人因家养宠物咬伤或抓伤所支出的防疫费用和医疗费用。 

第五条  保险期间 

本附加险合同须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保险期间为 1年。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第六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本公司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二、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由投保人在订立本附加险合同时一次性支

付。 



三、本公司保留拒绝续保或者在续保时调整保险费的权利。 

第七条  医疗机构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需治疗的，应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诊疗，但遭受意外伤害的急、危、

重病人不受上述限制。被保险人经急救病情稳定后，须转入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治疗。 

第八条  受益人 

除另有指定外，本附加险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 

申请人须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合同或其他保险凭证； 

二、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用收据原件、药品及诊疗项目明细费用清单、诊断证明、

出入院小结及病历； 

四、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本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第十条  保险金给付 

本公司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

险金义务。 

本公司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前述“损失”

是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时期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

由。 

本公司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

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本公司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第十一条  诉讼时效 

受益人向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

算。 

第十二条  附加险合同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险合同终止： 

一、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二、主险合同终止； 

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的其他情形。 

本附加险合同终止时，如本附加险合同未发生保险金给付，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如本附加险合同发生过保险金给付或已发生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但尚未支付保险金的，本公司不

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第十三条  附则 

一、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若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的条款相抵触的，则以

本附加险合同的条款为准； 

二、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十四条  释义 

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其他途径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或给付：指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社保机构、保险公司（含本公司）或

对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等获得的补偿、赔偿或给付。 



现金价值：指本附加险合同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

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0.75×（1－经过月数/保险期间月数），

经过月数不足月的部分按经过一个月计算。 

有效身份证件：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

护照、军官证、警官证、士兵证、户口簿等证件。 

情形复杂：指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或损失程度等在本公司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

的证明和资料后 5日内无法确定，需要进一步核实。 


